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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颛桥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况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赵翔峰 填表人：蔡萍花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2281.96万元

二、当年预算：2281.96万元

     （一）财政拨款：

        1.市级财政拨款：132.72万元

        2.区级财政安排：838.84万元

        3.镇级财政配套：1310.4万元

      (二)其他资金：

        结束日期：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联系人：  蔡萍花              

项目立项
情况

  项目负责人：赵翔峰 联系电话：51987090-2002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是落实政策文件规定，按照政策要求对符合本镇低保人员、三无、孤老人员、重
残无业人员、支内回沪人员、低保家庭大学生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及相关补贴。

 依  据: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号精神；/2
、《关于对本区重残无业人员继续实施生活补贴的通知》（闵民【2015】55号）；
3、沪工总权【2017】27号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
4、闵民【2017】61号《闵行区关于惠民殡葬补贴的实施办法。
5、关于印发《闵行区户籍低保家庭子女减免学费接受高中、高等教育的实施办法（试行）》补贴意见的
通知（闵教字【2009】122号）

 必要性:落实政策文件规定。

 可行性:落实政策文件规定，审核审批流程规范。

     起始日期：                  2019    年    1      月
1  日

填报日期：2018年12月25日

资金保障：由镇级财政承担，按照政策标准给予相关人员下发补贴。
补贴流程：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材料后受理——受理2个
工作日内，上传上海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系统进行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对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
组织居委、楼组长、居民代表对申请人进行评议——根据核对报告、民主评议等情况，在5个工作日内提
出审批意见，并电话或书面告知，同时在村居委公示——每月18、19日，通知申请人到村居委、本中心
签字，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每月25日转账至低保家庭账户。
对于三无人员、重残无业人员及收入基本无变化的低保家庭，每年复审一次。对于短期内家庭经济状况
和家庭成员基本情况相对稳定的低保家庭，每半年复审一次。对于收入来源不固定、有劳动力及劳动条
件的低保家庭，每季度复审一次。复审有变化的，村居委协助一起进行信息收集及更新。

通过政策补贴，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编密织牢社会救助
安全网，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19 年）

社会救助补贴经费

经常性项目        √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

通过政策补贴，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编密织牢社会救助
安全网，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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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社会救助补贴经费

一级目标 三级目标

应补实补率

补贴对象资
格相符性

补贴发放及
时性

政策知晓率

补贴对象满
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机
制

明细
金额

依据

4870000
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

1000000
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

70000
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

150000
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

540000
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

2400

关于印发
《闵行区
加强农村
卫生室管
理的实施
方案》的
通知（闵

城乡低保家
庭大学生学

费补助
130000

关于印发
《闵行区
户籍低保
家庭子女
减免学费
接受高中
、高等教

孤老保障 150000

2700000

《闵行区
人民政府
办公室转
发关于对
本区重残
无业人员
实施生活

500000

《闵行区
人民政府
办公室转
发关于对
本区重残
无业人员
实施生活

支内回沪 12680000

沪工总权
【2017】
27号关于
调整本市
支援外地
建设退休
（职）回

特殊和困难
对象殡殓补

助
27200

闵民【
2017】61
号《闵行
区关于惠
民殡葬补
贴的实施
办法

22,819,600.00    ----

见2018
年度发
放人数
按15%提
升，每
年4月份
调标

城镇失无业家庭

见2017
年度发
放人数
按15%提

升

支内回沪

1070

项目构成

可持续目标

效果目标

产出目标

对符合政府规定的补贴对象应补实补情况
计算方式：实际补贴人次/经审核后应补贴人次*100%

金额合计

绩效
目标

----

备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金额单位：元

活动对象： 本镇无依无靠、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主要包括孤儿、残疾人以及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且
无子女的老人；有收入来源，但生活水平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的人；有劳动能力、有收入来源，但由于意外的自然灾害
或社会灾害，而使生活一时无法维持的人；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
活动内容：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医药费补助及殡葬补助，支内回沪人员相关生活补助。

（2019 年）

主要活动的
内容和对象

备  注

满意度目标

100%

考察受补人员资格是否符合政策规定。
计算方式：资格相符人数/发放人数*100%

考察补贴发放是否及时，与政策规定一致
计算方式：1-未按照规定时限发放补贴的人数/应发放人数*100%

100%

100%

考察受补人员对政策、补贴落实情况的满意度

社会效益目标

二级目标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目标值

---- --------

1070

1070

240

离岗乡村医生
生活费补助

200

补贴长效管理机制建设情况

考察政策宣传情况80%

≥90%

依据数量单价

建立健全

城镇职工家庭

每年4月
份调标

5

重残无业人员生
活费补助（区

级）

城乡低保家庭
大学生学费补

助

1400

每年4月
份调标

见2018
年度发
放人数
按15%提
升，每
年4月份
调标

传统特殊救济、
孤儿

1400 4

低保金

三无、孤老医药
费、护理费等

见2018
年度发
放人数
按15%提
升，每
年4月份
调标

见2018
年度发
放人数
按15%提
升，每
年4月份
调标

低保春节补助

1

项目
预算
分解 构成明细

社会救助补贴

特殊和困难对象
殡殓补助

980

150000

见2018
年度发
放人数
按15%提
升，每
年4月份
调标重残无业

农村家庭

重残无业人员生
活费

见2018
年度发
放金额
、人数
按15%提

升



附件1-3

为保障救济对象的基本生活，从
2017年4月1日起调整本市救济对象
定期定量补贴标准。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为持续保障和改善困难残疾人生活
条件，切实提高本区重残无业人员
保障水平，结合本区当前实际，具
体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40元。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本区户籍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所需资
金经费由所属街、镇（莘庄工业
区）全额承担，从2017年4月1日起
调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每人
每月1270元。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2017年帮困补助标准做相应调整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为切实保障城乡特困群体和重点人
群的基本殡葬服务需求，支持引导
居民参与葬式葬法改革，结合我区
实际，对本区特殊和困难对象实行
基本殡葬服务和节地生态安葬补贴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
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
当地最低生活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明确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的原则、填
报要求、编制表述、编制说明、绩
效目标编制、所涉政府采购、项目
库等编制的规范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编制范围、内容、要求、时间
节点和任务计划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根据颛桥镇财务管理和内控制度进
行预算执行管理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管理制度

《关于调整本市救济对象
定期定量补助标准的通知
》
《关于对本区重残无业人
员继续实施生活补贴的通
知》

《颛桥镇财务管理内部控
制制度》

《闵行区颛桥镇关于编制
2018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意

《闵行区颛桥镇预算手册
》之《项目支出预算编制
》篇章

《关于实施本市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的意见》的通知

《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
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闵行区关于惠民殡葬补
贴的实施办法》

项目管理制度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19 年）

保障阶段

项目名称：社会救助补贴经费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